
常山县教育局重大行政决定

法制审核和备案制度

第一条 为落实重大行政执法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全面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提升行政执法案件办理质量，

保护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

的有关规定，对照县教育局权力清单，结合本县教育系

统行政执法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县教育局进行的行政执法活

动。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包括重大

行政许可决定和重大行政处罚决定等。

第四条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是指县

教育局实施的重大行政执法行为，在做出决定前，由局

法制机构对其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审核，提出书面意见，

未经法制审核或审核未通过不得做出决定的内部执法监

督制约制度。

第五条 本制度规定的重大行政处罚是指：

（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听证方可实施的；

（二）违法违规情节较为严重，涉及到责令停止招

生、暂扣或吊销办学许可证的；

（三）违法行为已经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四）情节复杂或者其他应当经过集体讨论决定的。

第六条 本制度规定的重大行政许可是指：

（一）符合听证条件的重大复杂许可案件；

（二）涉及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相对人重大权益

的许可案件；

（三）依法变更或者撤回生效许可的；

（四）其他案情复杂或者社会影响较大，容易引起

行政争议的。

第七条 法制审核的主体及期限：

由局法制机构承担法制审核职责，在收到重大行政

执法申请法制审核相关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审查完

毕。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期限的，经分管法制机构的局

领导批准，法制审核时间可以适当延长。

第八条 局法制机构审核重大行政执法决定，以书

面审核为主，必要时，可以向当事人了解情况、听取陈

述和申辩，进行调查。

第九条 法制审核内容主要包括：

(一）县教育局对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

(二）行政相对人认定是否准确；

(三）办案程序是否符合法定要求；

(四）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充分，执法

文书是否规范；

(五）适用法律依据是否准确；

(六）处理建议是否合法、适当；



(七）执法裁量是否合理、公正；

(八）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

第十条 法制审核结果及其反馈：

局法制机构对重大行政执法行为进行审核后，根据

不同情况，提出相应的书面意见或建议：

（一）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定性准确、执

法适当、程序合法的，提出同意的意见；

（二）对违法行为不能成立的，提出不予行政处罚

的建议，或者建议行政执法机构撤销案件；

（三）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建议补充调查，

并将案卷材料退回；

（四）对行政执法定性不准、适用法律不当的，提

出修正意见；

（五）对行政执法程序违法的，提出纠正意见；

（六）对超出本机关管辖范围的，提出移送意见；

（七）对重大复杂案件，建议集体讨论决定；

（八）对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提出移送司法机关

的建议。

第十一条 重大行政执法案件经法制审核、本机关

主要领导批准后，方可制作、送达。

第十二条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自作出之日起30日内，

应当按照《浙江省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试

行）》要求，填写《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备案报告》报送

常山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备案。



第十三条 已申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重大行政

处罚和重大行政许可决定不报备案。

重大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决定已报备案，当事人申

请行政复议的，在行政复议申请受理之日起，备案审查

终止；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自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

备案审查终止。

第十四条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报送备案的材料有：

（一）行政执法决定书；

（二）行政执法告知书或者听证通知书；

（三）行政执法立案审批书；

（四）行政执法决定案审会会议记录；

（五）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意见表；

（六）相关法律条文（行政执法决定书中已引用完

整法律条款原文的可不报此项）。

第十五条 案件办理科室（或牵头科室）或者其经

办人员不按本制度报送案件进行审核的，审批人未经法

律审核程序就予以审批，致使案件处理错误的，由办案

人和审批人共同承担执法过错责任。

第十六条 法律、法规、规章及省以上行政主管部

门关于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和备案制度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